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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

（员怨怨愿年员圆月圆远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愿年员圆月圆远日河北省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员圆号公告公布施行）

第一条摇为了有效地组织人民防空，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人民防空是指国家根据国防需要，动员和组织群众

采取防护措施，防范和减轻空袭危害。
第三条摇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同级人

民政府、军事机关的领导下，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计划、规划、建设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民防空工作。
第四条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经费列入本级财

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防空建设需要相应增加。
城市市区范围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等有关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负担人民防空费用。
鼓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采取合资、集资、低息贷款

等方式筹措人民防空资金，进行人民防空建设。
第五条摇有关部门对人民防空设施建设应当按照国家和省人

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
第六条摇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得到防空袭掩蔽、疏散、医疗救

护、生产生活供给和接受人民防空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的权利；都
有参加人民防空建设、保护人民防空设施、执行人民防空勤务、参
加群众防空专业队的义务。
第七条摇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军事机关或者上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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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建人民防空设施质量优良的；
（二）管理、维护、保护和利用人民防空设施成绩显著的；
（三）在人民防空通信建设、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工作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
第八条摇城市是人民防空的重点。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

家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指导原则，结合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
制定本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国家
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统一组织实施。
第九条摇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防空袭方案和实施计划，并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适时加以修订。
第十条摇对重要的工矿企业、科研基地、交通枢纽、通信枢纽、

广播电视、桥梁、水库、仓库、电站等目标，有关部门应当根据人民
防空的要求，制定有效的防护措施，并列入基本建设计划，保证防
护措施的落实。
第十一条摇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依据有关规定应当修建防空

地下室的，必须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修建。
第十二条摇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因地质、地形等原因确实不能

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修建，但应
当按照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造价缴纳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另行统一组织修建。
第十三条摇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必须由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

单位设计。对设计文件组织审核时，应当有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
加，审核防空地下室的设计；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不得组织开工；在施工
过程中，应当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工程竣工组织验收
时，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的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
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摇国家和地方财政投资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属国有

固定资产，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不得擅自买卖或者转
让。
第十五条摇公用人民防空工程和单位人民防空工程，分别由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负责维护。已经利用的人民防空工
程，由使用单位负责维护。
对人民防空工程应当进行经常性维护，使其达到国家和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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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规定的标准，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第十六条摇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建有人民防空工程的单位应

当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为经济建设和人
民生活服务。但不得损坏工程结构和内部设备设施，不能影响人
民防空工程的防空效能，并应当制定相应的平战转换方案和措施。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

检查，被监督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
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予以优惠。
第十七条摇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和依法收取的人民防空经

费，专用于人民防空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截留和挪用。
财政、审计部门应当予以监督和检查。
第十八条摇根据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规划，需要设置人民

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单位，应当按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要求予
以安装或者协助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安装。需要安装在新建建筑物
或者构筑物上的，有关设施应当与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同步建设。
第十九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迁移人民防空通

信、警报设施；因拆迁、改造建筑物，确实需要拆除或者迁移的，应
当报经当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保证人
民防空通信、警报网的畅通。
第二十条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确定防空警报

试鸣日，依法组织试鸣。
第二十一条摇战时发放防空警报信号，由当地人民防空指挥

部决定并发布命令。
设置警报通信终端设备的单位，按到警报发放命令后，必须按

时发放。
第二十二条摇在平时，经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批准，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可以利用人民防空通信设施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第二十三条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民防空、计划、

交通、民政等有关主管部门制定战时城市人口疏散和物资储运供
应计划，并按照城乡挂钩、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加强疏
散地域经济建设，为战时人口疏散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十四条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平战结合、专业对

口、便于领导、便于指挥的原则，组织有关部门建立群众防空专业
队，群众防空专业队的人数不得少于城市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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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摇群众防空专业队应当按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制
定的训练大纲和训练计划组织队员进行专业训练。防化专业队实
行脱产集中训练，其他专业队结合专业特点和生产任务实行在岗
训练。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组织群众防空专业队进行单

项或者综合性的演练，以提高其遂行任务的能力。
第二十六条摇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应当广泛宣传人民防空建

设的方针、原则和政策，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人民
防空意识。
第二十七条摇人民防空教育应当纳入国防教育计划。县级以

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的人
民防空教育。
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教育，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人员和居（村）民的人

民防空教育，由所在单位或者城乡基层人民政府的人民武装部门
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摇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和本办法规定，拒

不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
当事人和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补建，并可按应建防空地下
室工程造价的百分之十处以罚款，但最多不得超过十万元。
第二十九条摇平调、截留和挪用人民防空经费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摇当事人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
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摇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河北省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摇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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